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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集体校外活动
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班级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，规范学生集体校外活动，维护正常的教学、生活秩序，避免发生学生伤害事件，确保外出学生的生命及财产安全，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和平安校园建设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对学生集体校外活动安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

各学院、各班级要高度重视学生集体组织的外出活动安全问题。要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从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，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，教育和引导学生“关注安全，关爱生命”。对春游和外出活动要进行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，加强各个环节的安全工作，强化责任，落实到人。要严格落实责任制，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，谁组织谁负责，谁批准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从源头抓起，层层把关，强化安全防范措施，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学生外出安全。

二、严格申报审批制度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规范安全管理

我校学生集体校外活动实行申报审批制度，不经批准不得组织。凡学生集体组织的校外活动，事先必须填写《莱阳农学院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审批备案表》，经学院党、团总支同意，向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保卫处申报备案。
各学院要及时召开辅导员、班主任会议，专门部署最近一个时期的安全工作，严格集体校外活动的审批制度。要组织一次全面的学生安全教育活动，组织学生学习《莱阳农学院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规定》。要认真开展一次安全检查，查摆各种安全隐患。尤其是要做好以下环节的工作：

1、春游和集体活动必须坚持“安全、自愿、就近”的原则，各学院要对学生自发组织的集体春游活动方案、人员规模、交通工具和活动地点、安全措施等方面从严把关，凡地势险峻地带或安全措施不落实的不得审批。
2、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如需交通工具，应事先与承运单位或个人签订交通安全责任，明确双方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；不得租借无营运证照，无年检证照及性能不良的车辆出游；坚决杜绝超载现象；如通过旅行社组织集体活动的，组织单位要慎重选择实力强、资质好、信誉好的旅行社，并签订安全责任协议。

3、学院、班级组织学生校外集体活动，必须由教师带队。带队教师要在出行前向学生讲明注意事项、安全要求和联络方法。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做好应急预案。

4、学生不得在上课期间外出春游及集体外出。各学院不准组织大规模学生集体外出游览活动。
5、加强对学生自发组织的外出活动的管理。学生外出必须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。学生自发组织外出游览活动，必须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思想，明确安全工作责任人，签订责任书，与学院学工办保持经常联系。
6、各学院要加强对学生的饮食、卫生、交通等安全意识教育，保障学生外出期间的饮食卫生和交通安全。要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沟通机制，及时通报和反映学生在外情况，做到防微杜渐、积极应对、及时处理。对于发生的安全问题要及时上报，不得隐瞒有关事件真相。对不及时上报、或处理不当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附：莱阳农学院组织学生集体校外活动审批备案表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

莱阳农学院组织学生集体校外活动审批备案表
	活动名称
	

	组织单位
	
	负责人
	

	活动内容

与方案
	

	活动时间
活动路线
	

	车辆状况
	

	参加人员
	

	参加人数
	

	带队教师情况、联系方式
	

	学院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保卫部（处）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  
  年   月   日
	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  
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组织单位、所在学院、保卫部（处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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